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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隧道二衬用流态混凝土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用于城市轨道交通隧道二衬用流态混凝土的材料、性能、配合比设计、生产与运输、

施工与养护以及检验与验收的基本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城市轨道交通隧道二衬用流态混凝土的设计、施工及质量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T 1596 用于水泥和混凝土中的粉煤灰

GB/T 8075-2017 混凝土外加剂术语

GB 8076 混凝土外加剂

GB/T 14684 建设用砂

GB/T 14685 建设用卵石、碎石

GB/T 14902 预拌混凝土

GB/T 17395 钢管尺寸、外形、重量及允许偏差

GB/T 18046 用于水泥、砂浆和混凝土中的粒化高炉矿渣粉

GB/T 50080 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081 混凝土物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299 地下铁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JC/T 474 砂浆、混凝土防水剂

JGJ 55 普通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规程

JGJ 63 混凝土用水标准

JGJ/T 10 混凝土泵送施工技术规程

JGJ/T 23 回弹法检测混凝土抗压强度技术规程

JGJ/T 283-2012 自密实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

TB 10223 铁路隧道衬砌质量无损检测规程

TB 10424-2018 铁路混凝土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流态混凝土 fluid concrete

适用于隧道二衬，工作性能满足长时间运输和长距离泵送，具有高流动性、良好的黏聚性和抗离析

性，初凝时间不小于 10h 的混凝土。

3.2 外加剂 chemical admixture

混凝土外加剂是混凝土中除胶凝材料、骨料、水和纤维组分以外,在混凝土拌制之前或拌制过程中

加入的,用以改善新拌混凝土和(或)硬化混凝土性能，对人、生物及环境安全无有害影响的材料。掺量

一般不超过胶凝材料用量的 5%。

[来源：GB/T 8075-2017，2 ，有修改]



T/CCTAS XX—2025

2

3.3 矿物掺合料 mineral filler

以硅、铝、钙等一种或多种元素形成的氧化物为主要成分、具有规定细度，掺入混凝土中能改善混

凝土性能的粉体材料。

[来源：TB 10424-2018，2.0.19，有修改]

3.4 抗离析性 segregation resistance

混凝土拌合物中各种组分保持均匀分散的性能。

[来源：JGJ/T 283-2012，2.1.4]

4 基本规定

4.1 配制流态混凝土应选用质量稳定的优质原材料,并应采取严格的混凝土质量控制措施。

4.2 流态混凝土配合比应考虑隧道二衬施工条件，根据混凝土结构设计要求和所处环境合理确定。

4.3 流态混凝土的工作性能应满足运输和浇筑要求。

4.4 流态混凝土入泵前和入模前均应对工作性能进行检验，满足要求后方可接收和浇筑。

5 材料

5.1 水泥

5.1.1 水泥应采用不低于42.5强度等级的硅酸盐水泥和普通硅酸盐水泥，其技术指标应符合表1规定。

5.1.2 水泥应按GB 175规定的方法检验。

5.1.3 预防混凝土碱—骨料反应要求的混凝土工程宜采用碱含量低于0.60％的水泥。

表1 通用硅酸盐水泥技术要求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P·I P·Ⅱ P·O

凝结

时间

初凝（min） ≥45

终凝（min） ≤390 ≤600

安定性（雷氏法） 合格

比表面积（m
2
/kg） ≥300，≤400 /

细度（45μm筛筛余，%） / ≥5

不溶物（质量分数，%） ≤0.75 ≤1.5 /

烧失量（质量分数，%） ≤3.0 ≤3.5 ≤5.0

三氧化硫（质量分数，%） ≤3.5

氧化镁（质量分数，%） ≤5.0

氯离子含量（质量分数，%） ≤0.06

注：如果水泥压蒸试验合格,则水泥中氧化镁的含量(质量分数)允许放宽至6.0%。

5.2 骨料

5.2.1 细骨料应符合GB/T 14684中I类砂的规定。

5.2.2 细骨料累计筛余应符合表2要求，分计筛余应符合表3要求。

表2 细骨料累计筛余技术要求

砂的分类 天然砂 混合砂

筛孔尺寸（mm） 累计筛余（%）

4.75 10～0 5～0

2.36 25～0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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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50～10 50～10

0.60 70～41 70～41

0.30 92～70 92～70

0.15 100～90 94～80

表3 细骨料分计筛余技术要求

筛孔尺寸（mm） 4.75 2.36 1.18 0.60 0.30 0.15 筛底

分计筛余（%） 0～10 10～15 10～25 20～31 20～30 5～15 0～20

5.2.3 粗骨料应符合 GB/T 14685 中 I 类碎石的规定，其级配应符合表 4 规定。

表 4 粗骨料颗粒级配要求

公称粒级/mm

累计筛余/%

方孔筛孔径/mm

2.36 4.75 9.50 16.0 19.0 26.5 31.5 37.5

连

续

粒

级

5～16 95～100 85～100 30～60 0～10 0 - - -

5～20 95～100 90～100 40～80 - 0～10 0 - -

5～25 95～100 90～100 - 30～70 0～5 0 -

5～31.5 95～100 90～100 70～90 - 15～45 - 0～5 0

单

粒

粒

级

5～10 95～100 80～100 0～15 0 - - - -

10～16 - 95～100 80～100 0～15 0 - - -

10～20 - 95～100 85～100 - 0～15 0 - -

16～25 - - 95～100 55～70 25～40 0～10 0 -

16～31.5 - 95～100 - 85～100 - - 0～10 0

25～31.5 - - - 95～100 80～100 0～10 0

5.2.4 骨料应按 GB/T 14684、GB/T 14685 规定的方法检验。

5.3 拌合用水

5.3.1 混凝土拌合用水技术要求应符合表5规定。对于设计使用年限为100年的结构混凝土，氯离子含量

不应超过500mg/L。

5.3.2 拌合用水应按JGJ63规定的方法检验。

表5 混凝土拌合用水技术要求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pH 值 ≥4.5

不溶物（mg/L） ≤2000

可溶物（mg/L） ≤5000

Cl
-
（mg/L） ≤1000

SO2
4


（mg/L） ≤2000

碱含量（mg/L） ≤1500

注：碱含量按Na2O+0.658K20计算值来表示。采用非碱活性骨料时，可不检验碱含量。

5.4 外加剂

5.4.1 流态混凝土所用外加剂宜包括缓凝型减水剂、增黏剂、防水剂等。

5.4.2 外加剂技术要求应符合表6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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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减水剂应按GB 8076规定的方法检验。增黏剂黏度比及扩展度之差应按TB/T 3275规定的方法

检验，其他项目应按GB 8076规定的方法检验。防水剂应按JC/T 474规定的方法检验。

表6 外加剂技术要求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减水剂 增黏剂 防水剂

减水率（%） ≥25 — —

泌水率比（%） ≤70 ≤50 ≤50

含气量（%） ≤6.0 — —

凝结时间差（min）
初凝 ＞+90

-90～+120
≥-90

终凝 — —

1h经时变化量/坍落度（mm） ≤60 —

抗压强度比（%）

1d — —

3d — ≥90 ≥100

7d ≥140 — ≥110

28d ≥130 ≥100 ≥100

收缩率比（%） ≤110 ≤100 ≤125

黏度比（%） — ≥150 —

扩展度之差（mm） — ≤50 —

渗透高度比（%） — — ≤30

48h吸水量比（%） — — ≤65

5.5 矿物掺合料

5.5.1 流态混凝土宜采用矿渣粉、粉煤灰等矿物掺合料。

5.5.2 矿渣粉、粉煤灰技术指标应符合表7规定。

5.5.3 矿渣粉应按GB/T 18046规定的方法检验。粉煤灰应按GB/T 1596规定的方法检验。

表 7 矿物掺合料技术要求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矿渣粉 粉煤灰

S105 S95 Ⅰ级 Ⅱ级

密度（g/cm
3
） ≥2.8 ≤2.6

细度（45μm方孔筛筛余，%） - ≤12.0 ≤30.0

比表面积（m
2
/kg） ≥500 ≥400 -

需水量比（%） - ≤95 ≤105

活性指数（%）
7d ≥95 ≥70 -

28d ≥105 ≥95 ≥70.0

流动度比（%） ≥95 -

初凝时间比（%） ≤200 -

含水量（%） ≤1.0 ≤1.0

游离氧化钙（f-CaO）（质量分数，%） - ≤1.0

二氧化硅（SiO2）、三氧化二铝（Al2O3）和三氧化二铁

（Fe2O3）（质量分数，%）
- ≥70.0

三氧化硫（质量分数，%） ≤4.0 ≤3.0

氯离子（质量分数，%） ≤0.06 -

烧失量（%） ≤1.0 ≤5.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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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矿渣粉 粉煤灰

S105 S95 Ⅰ级 Ⅱ级

不溶物（%） ≤3.0 -

6 混凝土性能

6.1 混凝土拌合物性能

6.1.1 流态混凝土应首先满足初凝时间要求，还应满足流动性、黏聚性、抗离析性要求。

6.1.2 流态混凝土拌合物性能及要求应符合表8规定。

表8 流态混凝土拌合物性能及要求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初凝时间（h） ≥10

流动性
坍落度(mm) ≥240

扩展度(mm) ≥600

黏聚性 扩展时间T500（s） ≥2

抗离析性 离析率（%） ≤20

6.1.3 流态混凝土坍落度应按GB/T 50080规定的方法检验。扩展度、扩展时间T500应按JGJ/T 283附录A.1

规定的方法检验。离析率应按JGJ/T 283附录A.3规定的方法检验。

6.1.4 出厂检验时，坍落度、扩展度和扩展时间T500应每100m3相同配合比的混凝土至少检验1次；当一个

台班相同配合比的混凝土不足100m
3
时，检验不应少于1次。

6.2 硬化混凝土性能

6.2.1 混凝土的强度等级应不小于C35，抗渗等级应不小于P8，抗氯离子渗透性能（电通量法）应不小

于2000C，其他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应符合GB 50476的相关规定及设计要求。

6.2.2 硬化混凝土的力学性能应按GB/T 50081规定的方法检验，并应按GB/T 50107规定的方法进行评定。

6.2.3 出厂检验试件留置方法和数量应符合GB/T 14902的规定；交货检验试件留置方法和数量应符合GB

50204的规定。

6.2.4 硬化混凝土的长期性能和耐久性应按GB/T 50082规定的方法检测，并应按JGJ/T 193的相关规定

及设计要求进行评定。

7 配合比设计

7.1 一般规定

7.1.1 流态混凝土配合比设计应满足混凝土配制强度及其他力学性能、拌合物性能、长期性能和耐久性

能的要求。

7.1.2 流态混凝土的配制应根据结构的构造尺寸和形式、钢筋的大小及密集程度选择骨料最大粒径，并

应根据施工条件确定混凝土技术指标。

7.1.3 配合比设计应采用绝对体积法，进行初始配合比的计算，并应经试验室试配、调整后确定。

7.1.4 流态混凝土胶凝材料用量不宜大于500kg/m³，最大水胶比不宜超过0.45，用水量不宜大于

170kg/m
3
。混凝土中矿物掺合料的掺量应符合JGJ 55的相关规定且不宜低于20%。低标号流态混凝土宜

通过添加增黏剂等方法改善黏聚性和流动性。

7.2 混凝土配合比设计

7.2.1 配合比设计应确定拌合物中粗骨料体积、砂浆中砂的体积分数、水胶比、胶凝材料用量、矿物掺

合料的比例等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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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配合比设计步骤

7.2.2.1计算配制强度及水胶比

1）配制强度应按式（1）计算：

,0 ,
1.645

cu cu kf f   （1）

式中：

,0cuf ——混凝土配制强度，单位为MPa；

,cu kf ——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标准值，单位为MPa，取混凝土的设计强度等级值；

 ——混凝土强度标准差，单位为MPa，可取5.0。

2）混凝土水胶比宜按式（2）计算：

,0

a b

cu a b b

a f
W B

f a a f




（2）

式中：

W B——混凝土水胶比；

aa 、 ba ——回归系数，其中 aa 取值为0.53， ba 取值为0.20；

bf ——胶凝材料28d胶砂抗压强度，单位为MPa，实测时试验方法应符合GB/T 17671的相关规定；

无实测数据时可按式（3）确定；

b f s cef f  （3）

式中：

f ——粉煤灰影响系数,其值可取0.85；

s ——粒化高炉矿渣粉影响系数，其值可取1.00；

cef ——水泥28d胶砂抗压强度，单位为MPa，可实测，也可按下式(4）确定；

,ce c ce gf f （4）

式中：

c ——水泥强度等级值的富余系数，可按实际统计资料确定；当缺乏实际统计资料时，也可取值

1.16；

,ce gf ——水泥强度等级值，单位为MPa。

7.2.2.2 计算粗骨料体积及质量

1）选取每立方米混凝土中粗骨料的体积Vg,宜为0.32～0.38m³。

2）每立方米混凝土中粗骨料 gm 的用量应按式（5）计算：

g g gm V   （5）

式中：

g ——粗骨料表观密度，单位为kg/m³。

7.2.2.3 计算砂体积及质量

1）砂浆体积 mV ，
按式（6）计算：

1m gV V  （6）

2）每立方米混凝土中砂的体积 sV 和质量 sm 按下列公式计算：

s m sV V   （7）

s s sm V   （8）

式中：

s ——砂浆中砂的体积分数，宜为0.4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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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砂的表观密度，单位为kg/m³。

7.2.2.4 计算浆体体积及胶凝材料用量

1） 浆体密实体积 pV 按下式计算：

p m sV V V  （9）

2）胶凝材料的表观密度 B 可根据矿物掺合料和水泥的相对含量及各自的表观密度确定，可按下式

计算：

(1 )

1

m c

B 
 

 


（10）

式中：

m ——矿物掺合料的表观密度，单位为kg/m³；

c ——水泥的表观密度，单位为kg/m³；

 ——每立方米混凝土中矿物掺合料占胶凝材料的质量分数，单位为%。

3） 1m
3
混凝土中胶凝材料的用量 Bm 按下式计算：

（11）

式中：

aV ——每立方米混凝土中引入空气的体积，单位为m
3
，可取10L～20L；

w ——每立方米混凝土中拌合水的表观密度，单位为kg/m³，取1000kg/m
3
。

7.2.2.5 计算拌合用水质量、胶凝材料各组分质量及外加剂质量

1) 拌和用水的质量 wm 按下式计算：

( / )w bm m W B  （12）

2) 水泥 cm 和矿物掺合料的质量 mm 按下式计算：

c b mm m m  （13）

m bm m   （14）

3) 外加剂用量 cam 按下式计算：

ca bm m   （15）

式中：

 —每立方米混凝土中外加剂的掺量，单位为%。

7.3 配合比的试配、调整与确定

7.3.1 试配时应采用工程实际使用的原材料，每盘混凝土的最小搅拌量不宜小于25L。

7.3.2 试配时，首先应进行试拌，拌合物性能应满足表8的要求。当试拌得出的拌合物性能不能满足要

求时，应保持水胶比不变，合理调整胶凝材料用量、外加剂用量或砂的体积分数等，直到符合要求为止。

根据试拌结果应提出基准配合比。

7.3.3 混凝土强度试验应至少采用三种不同的配合比，其中一种应为基准配合比，另外两种配合比的用

水量应与基准配合比相同，水胶比宜较基准配合比分别增加和减少0.02，砂的体积分数可分别增加或减

少1%。

7.3.4 制作混凝土强度试件时，每种配合比至少应制作一组试件，标准养护到28d时试压，校核混凝土

强度是否达到配制强度要求。

7.3.5 根据强度试验结果，绘制强度和胶水比的线性关系图，采用插值法在图中确定略大于配制强度对

应的胶水比，根据该胶水比调整配合比中各材料用量。调整确定后的配合比即为设计配合比。

7.3.6 设计配合比确定后，对有耐久性设计要求的混凝土应进行相关耐久性试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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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生产与运输

8.1 生产

8.1.1 流态混凝土原材料进场时，供方应按批次向需方提供质量证明文件。原材料进场后应进行进场质

量检验，检验项目应符合本规程第5章的规定。

8.1.2 原材料应按质量进行计量，允许偏差应符合表9的规定。

表9 原材料计量允许偏差

原材料品种 胶凝材料 骨料 水 外加剂 掺合料

每盘计量允许偏差（%） ±2 ±3 ±1 ±1 ±2

累计计量允许偏差（%） ±1 ±2 ±1 ±1 ±1

注： 1、现场搅拌时原材料计量允许偏差应满足每盘计量允许偏差要求；

2、累计计量允许偏差是指每一运输车中各盘混凝土的每种材料计量和的偏差，该项指标仅适用于采用计算机

控制计量的搅拌站。

8.1.3 流态混凝土应采用集中搅拌方式生产，生产过程应符合GB/T 14902的规定。

8.1.4 流态混凝土搅拌时间不应少于90s。

8.1.5 骨料进场后，应根据检测结果调整骨料、水用量。生产过程中，每台班应至少检测一批次骨料含

水率。

8.1.6 正式生产前应对流态混凝土拌合物进行坍落度、扩展度检测，检测结果应符合表8要求。

8.2 运输

8.2.1 流态混凝土运输应采用混凝土搅拌运输车，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搅拌

运输车》GB/T26408的有关规定,并宜采取防晒、保温等措施。。

8.2.2 运输车在接料前应将车内积水排尽,浇筑完毕后应将搅拌车罐内残留的混凝土清洗干净。

8.2.3 流态混凝土运输过程中，搅拌运输车的滚筒应保持匀速转动，速度应控制在3r/min～5r/min，不

应向车内加水。

8.2.4 当卸料前需要在混凝土拌合物中掺入外加剂时，应在外加剂掺入后采用快档旋转搅拌罐进行搅拌。

外加剂掺量和搅拌时间应有预案。

8.2.5 流态混凝土从搅拌机卸入搅拌运输车至卸料时的运输时间不宜大于120 min ,如需延长运送时间,

应采取经试验验证的技术措施。

9施工与养护

9.1 施工准备

9.1.1 混凝土泵的选配

a）混凝土泵的选型应根据混凝土输送管路系统布置方案及浇筑工程量、浇筑进度以及混凝土坍落

度、设备状况等施工技术条件确定。

b）采用接力泵输送混凝土时，接力泵的设置位置应确保上、下泵的输送能力匹配。对设置接力泵

的结构部位应进行承载力验算。

c）混凝土泵集料斗应设置网筛。

9.1.2 混凝土输送管的选配

a）混凝土输送管应根据工程特点、施工场地条件、混凝土浇筑方案等进行合理选配和布置。输送

管宜平直布置，且应减少管道弯头用量。

b）同一管路宜采用相同管径的输送管，除终端出口外，不应采用软管。

c）管道接口应接缝严密，在泵车Y型管处设置弯管时，应接入50mm以上直管后，再接弯管。

d）在斜管上端的弯管上应设置排气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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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混凝土输送管规格应根据粗骨料最大粒径、混凝土输出量和输送距离以及拌合物性能等进行选

择，并应符合GB/T 17395的有关规定。输送管最小内径应符合表10规定。

表10 混凝土输送管最小内径要求

粗骨料最大粒径（mm） 输送管最小内径（mm）

25 125

31.5 150

e）混凝土输送管强度应满足泵送要求，不应有龟裂、孔洞、凹凸损伤和弯折等缺陷。最小壁厚值

应根据最大泵送压力计算确定。

f）输送管接头应具有足够强度，并能快速装拆，其密封结构应严密可靠。

9.1.3 布料设备的选配

布料设备的选型与布置应根据浇筑混凝土的平面尺寸、配管、布料半径等要求确定，并应与混凝土

输送泵匹配。

9.2 泵送

9.2.1 流态混凝土的运输、输送、浇筑及间歇的全部时间不应超过混凝土初凝时间，泵送宜连续进行。

9.2.2 混凝土输送管的固定应可靠稳定。用于水平输送的管路应采用支架固定；用于垂直输送的管路支

架应与结构牢固连接。

9.2.4 输送管支架固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a）每根垂直管应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固定点,如现场条件受限，应搭设专用支承架；

b）垂直管下端的弯管不应作为支承点使用，宜设钢支撑承受垂直管重量；

c）接口密封圈应严格按要求安装，管道接头处不应漏浆。

9.2.5 混凝土泵与输送管连通后，应对其进行全面检查。混凝土泵送前应进行空载试运转。

9.2.6 混凝土泵启动后，应先泵送适量清水以润湿混凝土泵的料斗、活塞及输送管的内壁等直接与混凝

土接触的部位。泵送完毕后，应清除泵内积水。

9.2.7 经泵送清水检查，确认混凝土泵和输送管无异物后，应选用下列将浆液中的一种润滑混凝土泵和

输送管内壁：

a）水泥净浆；

b）1:2水泥砂浆；

c）与混凝土内除粗骨料外的其他成分相同配合比的水泥砂浆。

9.2.8 开始泵送时，混凝土泵应处于匀速缓慢运行并随时可反泵的状态。泵送速度应先慢后快，逐步加

强。同时观察混凝土泵的压力和各系统的工作情况，待各系统运转正常后，方可以正常速度进行泵送。

9.2.9 当混凝土泵出现压力升高且不稳定、油温升高、输送管明显振动等现象而泵送困难时，应立即查

明原因，采取措施排除故障，不应强行泵送。

9.2.9 混凝土泵送需中断时，中断时间不应超过20min。

9.2.10 向下泵送混凝土时，应采取措施排除管内空气。

9.3 浇筑

9.3.1 运输至工作面的混凝土应进行坍落度、扩展度、含气量检测，确保工作性能符合表8要求。

9.3.2 浇筑过程中需采取辅助振捣时，每点振捣时间宜为30s-50s。

9.3.3 浇筑拱墙时应左右对称、分层连续浇筑，一次成型，每组衬砌混凝土浇筑时间宜控制在10h以内。

9.4 养护

9.4.1 衬砌混凝土脱模后应及时进行保温、保湿养护。

9.4.2 养护应采用养护台车，养护台车应具有保温、保湿以及监控调节温湿度的功能，并能实现养护数

据的自动采集、记录、存储和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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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 混凝土养护不应使用已污染或对混凝土有腐蚀作用的水源，养护用水应不低于拌和用水标准。

9.4.4 混凝土养护的最低期限应不少于14d，混凝土养护相对湿度宜控制在90%以上。

9.4.5 当环境温度低于5℃时，不应对混凝土表面进行洒水养护。

10 检验与验收

10.1 检验

10.1.1 衬砌拆模后，应及时进行外观检查，记录外观缺陷类型、位置和范围。外观质量缺陷可按照表

11确定。

表11 现浇结构外观质量缺陷

名称 现象 严重缺陷 一般缺陷

露筋 构件内钢筋未被混凝土包裹而外露 纵向受力钢筋有露筋 其他钢筋有少量露筋

蜂窝 混凝土表面缺少水泥砂浆而形成石子外露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蜂窝 其他部位有少量蜂窝

孔洞 混凝土中孔穴深度和长度均超过保护层厚度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孔洞 其他部位有少量孔洞

夹渣 混凝土中夹有杂物且深度超过保护层厚度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夹渣 其他部位有少量夹渣

疏松 混凝土中局部不密实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疏松 其他部位有少量疏松

裂缝 裂缝从混凝上表面延伸至混凝土内部
构件主要受力部位有影响结

构性能或使用功能的裂缝

其他部位有少量不影响结构性

能或使用功能的裂缝

10.1.2 对成型后二衬混凝土应采用雷达等无损检测方法检测密实度，每浇筑段检测不少于3个断面，每

个断面检测不少于5点，其中拱顶附近检测不少于3点。雷达无损检测方法及结果评定应符合TB 10223

规定。

10.1.3 实体强度应采用回弹法检测，每浇筑段检测一次。回弹法应符合JGJ/T 23的规定。

10.2 验收

10.2.1 隧道二衬流态混凝土工程质量验收应符合GB/T 50299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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